附表
《实施“景区焕新”工程行动方案（2024-2026）》任务分解表
	主要内容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一、工作任务

	（一）转型焕新工程

	1.旅游观光向休闲度假转型。
	引导景区依托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建设完善度假酒店、精品民宿等休闲度假配套设施，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环境，满足游客多元化、个性化需求，大力发展森林度假、滨海度假、康养度假、休闲娱乐等类型项目，加快景区由游览观光向休闲度假转型升级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、柳州元宝山龙女沟景区、桂林猫儿山景区、梧州石表山休闲旅游景区、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、防城港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、钦州三娘湾景区、贵港桂平龙潭国家森林公园、玉林北流铜石岭国际旅游度假区、百色凌云环浩坤湖山水生态体验区、贺州昭平桂江景区、河池红水河大峡谷峰丛景区、来宾金秀大瑶山景区、百色靖西鹅泉—旧州景区等完善休闲度假设施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2.单一业态向复合业态转型
	提升业态广度、丰度，挖掘景区资源特色及关联产业优势，加强旅游产业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。推出康养旅游、文化旅游、红色旅游、研学旅游、水上旅游、体育旅游、自驾车房车旅游、低空旅游、工业旅游、商务会展旅游等多元化、品质化旅游产品体系，加快“一江一街一园一馆”类景区单一业态向多元化、复合化转型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艺术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进南宁会展·东博文化旅游区、柳州百里柳江景区、桂林桂花公社景区、北海合浦月饼小镇、防城港京岛风景名胜区、钦州大芦古村文化生态旅游区、玉林北流勾漏洞景区、百色大王岭景区、贺州昭平南山茶海景区、河池大化奇美水城景区、来宾武宣八仙天池景区等景区丰富旅游业态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艺术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3.文化类向综合体验类转型。
	挖掘博物馆、古镇、古村落、历史街区、遗址、文化遗产等人文型景区文化资源，提炼文化亮点，构建文化IP形象。加强与现代科技、动漫等融合，导入可体验、可互动的情景商业、互动演艺、主题游乐等体验业态，打造全新的游览体验，推动人文型景区向综合体验型景区转型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公共服务处、艺术处、文物保护与考古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革命文物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景区深入挖掘自身文化特色，讲好“广西三月三”、刘三姐、瑶族油茶、铜鼓习俗、坭兴陶、百色起义、湘江战役等文化故事，柳宗元、李商隐、苏东坡、王阳明、徐霞客、于成龙等中国历史名人故事和瓦氏夫人、陈宏谋、陈继昌、龙启瑞、岑春暄、刘永福、冯子材、韦拔群、李宗仁等广西名人故事，通过故事场景复原、故事情节演绎、故事数字化沉浸式体验、故事类文创产品开发等形式，打造丰富的人文故事旅游体验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公共服务处、艺术处、文物保护与考古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革命文物处
	2025年12月

	（二）升级焕新工程

	4.升级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、度假区

	围绕广西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目标，提升发展理念，深入挖掘世界级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，开发高品质主题旅游和休闲度假产品，优化提升国际化服务体系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景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政策法规处、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桂林漓江景区、崇左德天跨国瀑布、北海涠洲岛、柳州三江程阳八寨、南宁青秀山等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；桂林阳朔遇龙河、北海银滩、崇左大新明仕田园等打造世界级旅游度假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政策法规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4年12月

	5.升级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
	推动广西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景点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。推进崇左宁明花山岩画景区、桂林兴安灵渠、龙胜龙脊梯田、贵港平南北帝山、百色靖西古龙山•通灵大峡谷、乐业大石围天坑群、来宾金秀莲花山景区等一批景区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鼓励来宾金秀莲花山景区、河池红水河大峡谷峰丛景区、环江喀斯特峰丛景区、梧州骑楼城•龙母庙景区、南宁顶蛳山•园博园旅游景区等景观质量较好的景区创造条件，加大投资，按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，高标准进行旅游开发。鼓励江州区、龙州县、宁明县整合资源，创新旅游方式，拓宽旅游市场，联合打造左江花山岩画世界级旅游品牌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6.升级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
	加大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休闲度假设施建设，丰富休闲度假供给和业态产品，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持续推进桂林雁山、桃花湾、全州大碧头、贵港大藤峡·桂平西山、玉林大容山、贺州姑婆山、河池六大连湖、崇左市江州区新和乡村旅游度假区等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鼓励南宁上林大龙湖、西津国家湿地公园、桂林资源宝鼎、防城港上思十万大山、钦州三娘湾景区、浦北五皇山、河池南丹里湖、来宾金秀山水瑶城度假区、梧州苍海旅游度假区等创造条件，加大投资，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标准，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（三）业态焕新工程

	7.培育多元融合新业态
	实施“旅游+”战略，加强旅游与文化、体育、农业、交通、工业、商业等领域深度融合，推进崇左大新德天跨国瀑布、凭祥友谊关、防城港东兴国门景区以及G219国道沿线景区景点、国门口岸发展文化+旅游、边贸+旅游、研学+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进南宁广西药用植物园、河池巴马盘阳河、环大瑶山景区、北部湾滨海旅游景区以及森林类、温泉类、茶园类景区培育文旅+康养新业态，扩大康养旅游消费。推进南宁美丽南方景区、柳州百朋荷苑景区、桂林恭城红岩村景区、贵港荷美覃塘景区、玉林五彩田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、北部湾花卉公园等景区培育文旅+农业新业态，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品质，推动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旅游景区、玉林北流陶瓷小镇、钦州浦北神蜉酒庄园、河池南丹丹泉洞天酒海文化旅游景区等景区培育文旅+工业新业态，打造工业旅游精品。推进景区发展研学旅游新业态，开展科普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、国防教育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，增强旅游体验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
	鼓励南宁秀美邕江·邕州古韵旅游景区、柳州百里柳江景区、北海银滩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建设水上文体旅体验基地，发展水上运动、低空滑翔、休闲垂钓等项目，构建水上文体旅消费新空间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8.培育夜间消费新业态
	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延长开放时间，丰富夜间游览内容，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，培育夜食、夜购、夜娱、夜展、夜秀、夜读、夜健等夜间消费业态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、市场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开展灯光秀、音乐节、露营节等多种形式的夜游主题活动，丰富南宁市邕江两岸片区、民歌湖景区、柳州三江月也侗寨、桂林东西巷、钦州老街、玉林容州古城、百色田州古城崇左太平古城等夜间消费业态，提升夜间消费活力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、市场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9.培育沉浸式新场景新空间
	深度挖掘景区资源特色，通过数字创意、展览展示、演艺生产等多领域合作发力，将新技术、新模式与游线、景区公共空间相结合，创新打造沉浸式、互动式文旅融合新业态、新场景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全域旅游促进处、艺术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
	2024年12月

	
	推动打造一批沉浸式文旅精品项目，鼓励南宁百益上河城、南宁之夜、方特东盟神画、柳州窑埠古镇、融水梦呜苗寨、桂林宋城、梧州骑楼城、北海海丝首港、崇左太平古城等景区打造沉浸式演艺项目；鼓励博物馆、纪念园、遗址公园、地质公园、湿地公园等类型景区打造沉浸式展演项目；鼓励南宁三街两巷、东西巷、北海老街、钦州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类景区，打造历史穿越沉浸式街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全域旅游促进处、艺术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
	2025年12月

	10.培育景区影视基地
	搭建景区影视拍摄平台，联合区内外优秀影视团队成立影视联盟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广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，推动旅游景区挖掘自然景观、历史文化、红色文化、人文风情等特色资源，成立影视化，推出一批题材样式新颖、内容精炼轻快、群众喜闻乐见的微电影、微视频短剧，借助播放平台的巨大流量传播知名度，为景区有效引流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景区根据微短剧的主题和主线，把微短剧故事和场景打造成线下沉浸式体验网红打卡点，推进南宁青秀山、桂林独秀峰-王城景区、北海涠洲岛、贺州昭平黄姚古镇、崇左大新德天跨国瀑布崇左大新德天跨国瀑布、钦州三娘湾景区等一批旅游景区和桂林阳朔遇龙河、崇左大新明仕田园、北海银滩等一批旅游度假区培育微短剧拍摄基地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11.加快“一邮三品进景区”
	联合邮政、工信、农业农村、商务等相关部门，在全区国家A级旅游景区、度假区开展“一邮三品进景区”行动，结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实施景区邮政形象店试点工作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邮政、工信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文旅等相关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、市场管理处
	2025年12月

	
	创新景区现代经营模式，建设广西名特优产品连锁销售平台，实行统一设计、统一包装、统一定价、统一营销、统一配送的运营管理新模式，强化旅游商品供给力度，促进文创、工业、农业特色产品销售，补齐旅游消费购物的短板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邮政、工信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文旅等相关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、市场管理处
	2025年12月

	（四）数字焕新工程

	12.加强数字科技赋能
	鼓励和引导景区科技创新，并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应用，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、数字化的旅游空间，加快数字科技文旅产业化应用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进广西科技馆、广西规划馆、柳州工业博物馆、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、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、南宁市邕州古城景区、灵川县大圩古镇景区等景区打造智慧旅游体验新空间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，充分发挥“一键游广西”旅游经营数据和信息能力优势，加强景区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建设，为旅游者提供线上游览服务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13.推动智慧景区建设
	推动现有旅游景区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系统、智能语音导游导览系统、全景虚拟VR展示系统、电子商务系统的运用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按照旅游要素融合景区运营商数据、安保防控、智慧停车、智慧监控、营销管理等实时数据，实现旅游景区管理可视化、资源管理智慧化、旅游服务智能化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进现有AAAA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，部分有条件的AAAA级景区、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率先建设智慧旅游景区、度假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
	2025年12月

	14.强化景区入园便利化
	积极运用大数据检索和网络预订平台数据，对旅游景区热点进行分析，及时为景区提供限流提醒提示服务，为游客提供合理化的出行建议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公共服务处、综合执法局、信息科技教育处
	2025年12月

	
	指导旅游景区落实门票预约制度，按照“限量、预约、错峰”要求，合理设定接待上限，健全风险防控机制，全面做好客流高峰应对措施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公共服务处、综合执法局、信息科技教育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实施线上预约购票的旅游景区优化预约程序，推动重点旅游景区线上预约程序提供英文界面，需要实名预约的，将外国护照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（大陆）通行证等纳入认可使用的身份证件范围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市场管理处、综合执法局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重点旅游场所完善多语种标识及导览设施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信息科技教育处、市场管理处、综合执法局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（五）管理焕新工程

	15.优化经营管理模式
	推动现有旅游景区、度假区优化管理，建立旅游景区“运管服”一体化、社会有效参与机制，实现景区良性互动，社会共建共享，不断提高旅游景区运营管理水平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动国有企业和专业化的旅游景区运营企业协同创新发展，做大做强存量旅游景区，为景区提供专业化、品质化的管理服务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
	2025年12月

	16.创新宣传营销方式
	创新文化旅游品牌推广方式，结合景区特色、亮点、形象IP开展多样化的营销活动，利用“一键游广西”、抖音、微博、小红书等主流平台，策划景区热点词条和话题，开展城景互动、IP联名等裂变式互动传播文旅活动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出免收门票、门票优惠、特色活动优惠、鼓励消费等措施，扩大景区游客市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推广“微短剧+景区”“网红达人+景区”“体育赛事+景区”等宣传新模式，提升景区品牌知名度、吸引力和游客流量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宣传推广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17.完善旅游服务设施
	加强景区游客中心、旅游厕所、停车场、标识系统等设施标准化、景观化、人性化、便利化的改造提升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市场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加快景区餐厅、酒店、旅游商店等场所主题化、景观化、特色化打造，推出一批特色旅游商品、一批特色美食、一批网红服务设施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市场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引导景区建设汽车旅游营地、露营地、帐篷酒店、海岛民宿、森林木屋、洞穴酒店、悬崖酒店等个性化住宿业态，打造一批主题酒店和精品民宿，形成多元化住宿体系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市场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18.提升服务人性化程度
	开展“让游客满意在广西”服务质量提升行动，鼓励景区落实特殊人群的旅游便利政策，完善无障碍坡道、盲道等设施建设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专线，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人群提供服务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加强景区适老化建设，丰富老年人喜爱的旅游产品供给和便利化服务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在旅游旺季，通过延长景区开放时间、增加弹性供给等措施，提升景区接待能力。推动景区全部建立受理移动支付、银行卡、现金等所需的软硬件设施，推动线上线下支付更加便利，构建包容多元的支付环境，满足老年人、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服务需求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公共服务处、信息科技教育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19.提升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水平
	加强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，定期、常态化组织景区管理人员、旅游服务人员开展专业技能集中培训，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知识、业务水平、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人事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落实持证上岗规定，提升从业人员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，严格规范旅游景区从业人员执业行为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人事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通过举办旅游服务技能大赛等方式，评选和培育一批金牌导游、“标杆服务员”等，发挥骨干引领作用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人事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加强外语导游培训工作，针对外籍游客提供种类丰富的导游业务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人事处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20.加强旅游安全管理

	督促景区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，定期维护和完善景区安全设施设备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市场管理处、综合执法局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加强旅游安全宣传，广泛利用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，旅游景区、星级旅游饭店、旅游民宿等重点旅游场所，多途径、高频率强化旅游安全宣传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市场管理处、综合执法局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
	积极主动与气象、自然资源、应急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，完善旅游服务协同联动机制，及时获取各类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，并第一时间通过有效渠道进行预警发布，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	各景区，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市场管理处、综合执法局、资源开发处
	2025年12月

	二、保障措施

	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	充分发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导作用，强化统筹协调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办公室、资源开发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需压实责任，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议，主动协调相关部门，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推进。各景区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实施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办公室、资源开发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（二）加强资金保障
	统筹各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和相关部门财政资金，支持“景区焕新”工程相关项目实施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财务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（二）加强资金保障
	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，探索采取综合开发模式推进景区开发建设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财务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
	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扶持旅游景区提升，为旅游市场主体提供包括融资和支付结算、保险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财务处、产业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
	鼓励景区采取信贷、投融资等方式筹措景区焕新资金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财务处、产业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（三）加强智库建设
	充分利用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评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库，组织专家团队为各市、各景区开展景区提质升级提供专业、有效的指导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人事处
	2025年12月

	（三）加强政策扶持
	发挥专家库优势，开展面向全区文化和旅游领域从业者的专业培训，提升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的能力与素质。
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资源开发处、人事处
	2025年12月

	（四）加强督查管理
	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建立督查管理机制，组织专家、行政管理人员定期对各景区焕新项目开展督查检查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办公室、资源开发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加强日常督查和指导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办公室、资源开发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
	
	各景区要建立项目实施监管和成效评估制度，确保景区焕新项目出成效。
	各设区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文化旅游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办公室、资源开发处等机关处室
	2025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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